
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2000 年11 月29 日 财政部财会 [2000] 19 号发布）

为了规范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业务的会计核算，现

对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办理商品期货业务的会计

处理规定如下：

一、会计科目

交易所在办理商品期货业务时，应在现行会计制度的基

础上，设置以下会计科目：

（一）“应付保证金”科目，核算交易所收到会员划入的

各种保证金。本科目应设置以下两个明细科目：

1.结算准备金。本明细科目核算会员划入交易所尚未

被合约占用的保证金。本明细科目应按会员进行明细核算。

2.交易保证金。本明细科目核算会员划入交易所已被

合约占用的保证金。本明细科目应按会员进行明细核算。

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会员结余的保证金。

（二）“会员盈亏”科目，核算会员期货合约当日发生的

盈亏。本科目借方反映会员的净盈利额；贷方反映会员的净

亏损额。本科目无余额。

（三）“应付席位费”科目，核算交易所向会员收取的因

其在基本席位之外增设席位而支付的席位占用费。本科目期

末贷方余额，反映交易所向会员收取的席位占用费余额。本

科目应按会员进行明细核算。

（四）“应付交割款”科目，核算应付给买方或卖方会员

的实物交割款项。

（五）“交割货物”科目，核算实物交割时卖方会员违约

而由交易所征购货物的价值；或买方会员违约，交易所从卖

方会员接管并进行拍卖货物的价值。

（六）“风险准备”科目，核算交易所按规定提取的期货

风险准备。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交易所结余的期货风

险准备。

（七）“应收风险损失款”科目，核算交易所在违约会员

保证金不足时，向受损会员实际垫付的风险损失款项。本科

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交易所向受损会员垫付的风险损失款

项余额。本科目应按会员进行明细核算。

（八）“手续费收入”科目，核算交易所按规定向会员收

取的交易、交割等手续费。

（九）“年会费收入”科目，核算交易所按规定向会员收

取的年会费。

（十）在“管理费用”科目下增设“提取风险准备”和

“监管费”两个明细科目，核算交易所按规定提取的期货风

险准备和向期货监管部门交纳的监管费。

二、账务处理

（一）接受会员投资和收取席位占用费

交易所以收取会员资格费的形式接受会员投资，按实际

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会员在注册资本中

应占的份额，贷记“实收资本”科目，按两者的差额，贷记

“资本公积”科目。

如会员另外申请交易席位，交易所应于收到会员交纳的

席位占用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付席位

费”科目；退还席位占用费，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收取保证金

交易所收到会员划入的保证金，应按实际划入的款项，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

科目；会员划出保证金作相反会计分录。

收到银行划转的会员保证金存款利息，按进账单列明的

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应付会员的利息，贷记

“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银行划转的利息同应付

会员利息的差额，贷记“财务费用”科目。

（三）开仓和平仓

会员开仓时，交易所应按开仓合约占用的保证金，借记

“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交

易保证金”科目。

对会员合约实现的平仓盈利，借记“会员盈亏”科目，

贷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平仓亏损作相反的

会计分录。

对会员已平仓合约占用的交易保证金予以划转时，按实

际划转的款项，借记“应付保证金—交易保证金”科目，贷

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

（四）实物交割

在最后交易日，交易所首先应按交割结算价对交割合约

予以平仓，并按本规定（三）进行处理。

平仓后，交易所向买方会员收取交割货款（含增值税，

下同）时，若从保证金账户划转，借记“应付保证金—结算

准备金”科目，贷记“应付交割款—买方会员”科目；会员

通过银行直接划入交割货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

“应付交割款—买方会员”科目；向买方会员转交交割仓单

时，借记“应付交割款—买方会员”科目，贷记“交割货

物”科目。收到卖方会员交来的交割仓单，借记“交割货

物”科目，贷记“应付交割款—卖方会员”科目，向卖方会

员划转交割货款时，借记“应付交割款—卖方会员”科目，

贷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等科目。

在实物交割过程中，若发生会员违约，应区分不同情况

处理：

1.如卖方会员违约，买方会员选择继续交割时，交易

所应代征商品交买方会员。收到买方交割货款时，按本规定

（四）第二款进行处理。

若征购货物的价格等于交割结算价，在购入商品时，根

据购货发票，借记“交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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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将货物交给买方会员，并按

交割结算价与买方会员结算时，借记“应付交割款—买方会

员”科目，贷记“交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

目。
若征购的货物价格高于交割结算价，有关费用由卖方会

员承担。在购入商品时，根据购货发票，借记“交割货物”、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将货物交给买方会员，并按交割结算价与买方会员结算时，

借记“应付交割款—买方会员”科目，贷记“交割货物”、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按征购货物的价格高于交

割结算价的差额，以及征购货物交纳的增值税额大于按结算

价格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应付保证金—卖方

会员”科目，按征购货物的价格高于交割结算价的差额，贷

记“交割货物”科目，按征购货物交纳的增值税额大于按结

算价格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的差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科目。

若征购货物的价格低于交割结算价，价差部分作为交易

所的营业外收入。在购入商品时，根据购货发票，借记“交

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将货物交给买方会员，并按交割结算价与买方会

员结算时，借记“应付交割款—买方会员”科目，贷记“交

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按征购货物的价

格低于交割结算价的差额，借记“交割货物”科目，按征购

货物交纳的增值税额小于按交割结算价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

的差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按征购货物

的价格低于交割结算价的差额，以及征购货物交纳的增值税

额小于按交割结算价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的差额，贷记“营

业外收入”科目。

若征购失败，则由卖方支付给买方赔偿金，借记“应付

保证金—卖方会员”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买方会员”

科目。同时，将买方货款返回保证金账户，借记“应付交割

款—买方会员”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买方会员”科

目。

2.如买方会员违约，卖方会员选择继续交割时，交割

货物由交易所按交割结算价买入，然后拍卖。

若拍卖价等于交割结算价，在交易所买入货物时，按交

割结算价，借记“交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

目，贷记“应付保证金—卖方会员”科目。拍卖时，按售价

及增值税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交割货物”、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

若拍卖价高于该货物的交割结算价，价差部分作为交易

所的营业外收入。在交易所买人货物时，按交割结算价，借

记“交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

付保证金—卖方会员”科目。拍卖时，按售价及增值税额，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交割货物”、“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科目。按拍卖价高于交割结算价的差额，借记

“交割货物”科目，按拍卖货物交纳的增值税额大于按交割

结算价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的差额，借记“应交税金—应交

增值税”科目，按拍卖价高于交割结算价的差额，以及拍卖

货物交纳的增值税额大于按交割结算价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

的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若拍卖价低于该货物的交割结算价，有关费用由买方承

担。在交易所买入货物时，按交割结算价，借记“交割货

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

卖方会员”科目。拍卖时，按售价及增值税额，借记“银行

存款”科目，贷记“交割货物”、“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科目。按拍卖价低于交割结算价的差额，以及拍卖货物交纳

的增值税额小于按交割结算价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的差额，

借记“应付保证金—买方会员”科目，按拍卖价低于交割结

算价的差额，贷记“交割货物”科目，按拍卖货物交纳的增

值税额小于按交割结算价计算交纳的增值税额的差额，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科目。

若拍卖不成功，则由买方支付卖方赔偿金，借记“应付

保证金—买方会员”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卖方会员”

科目。

（五）收取手续费和违规罚款

从会员保证金中划转交易手续费和交割手续费时，按实

际划转的款项，借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贷

记“手续费收入”科目。

交易所对会员交易过程中的违规罚款，应直接从违规方

的会员保证金中划转，借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

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六）强制平仓

交易所对会员合约实施强制平仓时，若为平仓亏损，其

会计处理与正常平仓时的亏损相同。

若为平仓盈利，应当区别情况处理：

1.交易所对违规会员强制平仓实现的平仓盈利，转作

交易所的营业外收入，借记“会员盈亏”科目，贷记“应付

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同时，借记“应付保证金—结

算准备金”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

2.交易所实行强制平仓不是属于会员违规原因，平仓

盈利则应划转给会员，其会计处理与正常交易时的平仓盈利

相同。

（七）提取和使用风险准备

交易所按规定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时，借记“管理费用

—提取风险准备”科目，贷记“风险准备”科目。

会员在交易中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用违约会员的

保证金不足补偿，由交易所代其补偿时，借记“应收风险损

失款”科目，贷记“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按规

定对确实难以收回的垫付款予以核销时，借记“风险准备”

科目，贷记“应收风险损失款”科目。

（八）收取年会费和交纳监管费

会员交纳年会费时，应按实际收取的款项，借记“应付

保证金—结算准备金”科目，贷记“年会费收入”科目。

交易所交纳监管费时，借记“管理费用—监管费”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九）利润分配

经理事会审议批准，交易所可从年度净利润中提取一定

数额的公益金，借记“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科目，贷

记“盈余公积—公益金”科目；其余部分应全部转作一般盈

余公积，借记“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科目，贷记“盈

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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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时，借记“盈余公积”科

目，贷记“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科目。

三、会计报表示范格式

（十）对会员发生的质押业务，应作备查登记，并在资

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中予以说明。

资 产 负 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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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现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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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开发行证券的商业银行有关业务会计处理补充规定

（2000 年12 月5 日  财政部财会 [2000] 20 号发布）

为了满足公开发行证券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上市银

行”）会计核算的要求，规范上市银行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

露，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特作如下规定：

一、上市银行的存贷款业务，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

度》和本规定，其他业务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及其补充规定（以下称“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制度”）和相关具体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上市银行发放的贷款本金，应按实际发生额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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